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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2� � � �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越南设立公司暨建设生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拟投资项目：年产15万吨高性能预应力钢绞线项目（暂定，最终以主管部门备

案为准）

2.拟投资金额：总投资不超过1,000万美元（含本数，下同），公司将根据市场需

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逐步实施上述项目，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开

支为准。

3.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4.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尚需经国内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及越南当地

投资许可和企业登记等审批程序，能否通过相关审批以及最终通过审批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由于影响项目建设的因素较多，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

体情况逐步实施，项目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况，对本项目进

行适当调整，包括变更项目规模、投资总额、建设期限等。 越南的法律法规、政策体

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等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国际贸易争端

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实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以及投

资后未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交易概述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科技” 或“公司” ）基于战略发展

规划，拟在越南投资设立公司（最终名称以主管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公司将结合市

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逐步投资建设“年产15万吨高性能预应力钢绞线项

目” ，投资总额预计不超过1,000万美元。 该投资范围包括不限于租赁厂房、购买设

备等相关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总经理办公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15万吨高性能预应力钢绞线项目（暂定，最终以主管部门备

案为准）

2、实施地点：越南北宁省工业区（暂定）

3、 实施主体： 越南设立的公司 （尚未设立， 最终名称以主管部门核准登记为

准），恒星科技或恒星科技控股范围内的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4、项目建设内容：预计总投资不超过1,000万美元，包括不限于租赁厂房、购买

设备等相关事项。 公司将结合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逐步实施该项目建

设，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开支为准。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可以更好地开拓国际市

场和应对海外客户的需求，提升服务客户水平，拓展公司国际业务，并有利于公司更

加灵活地应对全球宏观环境波动、产业政策调整以及国际贸易格局可能带来的潜在

不利影响，同时能够有效提升公司规模、行业竞争力和海外市场占有率，对公司未来

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经国内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以及越南当地投资许可和企业

登记等审批程序， 能否通过相关审批以及最终通过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风

险。 由于影响项目建设的因素较多，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逐

步实施，项目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可能根据未来实际情况，对本项目进行适

当调整，包括变更项目规模、投资总额、建设期限等。 越南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商

业环境、文化特征等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国际贸易争端的发展

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实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以及投资后未

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鉴于上述风险，公司将尽快熟悉并适应越南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和文化环

境，通过信息收集及分析，加强政策监测，随时掌握相关方面的政策动向，积极推进

相关审批进程。 同时，公司将充分把握市场机遇，积极实施项目相关营销策略，为项

目建成后产品的顺利销售提供保障，以实现新增项目产能的消化，积极防范和应对

上述风险。

四、其他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3108� � � � � � �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5-025

转债代码：113588� � � � � � �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六家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惠中医疗、润达供应链杭州、中

鼎达科、青岛益信、惠中诊断；七家控股子公司：合肥润达、云南康泰、合肥三立、润达

榕嘉、杭州怡丹、上海润医、济南润达。 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年5月合计为上述被担

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5,868.00万元， 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

额合计为235,613.23万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71,481.23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

为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润达供应链杭州、中鼎达科、润达

榕嘉、惠中诊断、上海润医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

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55%。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自2025年5月27日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2,1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5年5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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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润

达

100.00% 84.99%

145,

843.1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7日

2,

000.00

165,

913.14

190,

000.00

24,

086.86

38.1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13日

4,

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21日

6,

200.00

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丁桥支行

2025 年 5

月23日

9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2025 年 5

月26日

2,

17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27日

2,

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29日

2,

800.00

润

达

医

疗

中 鼎 达

科

100.00% 75.41% 1,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19日

500.00 1,500.00 2,500.00

1,

000.00

0.34%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供

应 链 杭

州

100.00% 75.68% 3,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5 年 5

月26日

1,

900.00

4,900.00 7,000.00

2,

100.00

1.13%

润

达

医

疗

惠 中 诊

断

100.00% 89.83% 1,92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拱墅

支行

2025 年 5

月29日

1,

000.00

2,920.00 5,000.00

2,

080.00

0.67%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榕

嘉

51.00% 88.97%

13,

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2025 年 5

月19日

1,

909.00

15,

609.00

23,

000.00

7,

391.00

3.58%

注1

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2025 年 5

月28日

700.00 注1

润

达

医

疗

上 海 润

医

51.00% 77.39% 2,8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闸北支行

2025 年 5

月7日

700.00 3,500.00 4,000.00 500.00 0.80% 注1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合 肥 润

达

40.01% 56.05%

16,

2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2025 年 5

月22日

1,

000.00

17,

200.00

20,

000.00

2,

800.00

3.95% 注2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怡

丹

57.00% 55.06%

15,

4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市开

元支行

2025 年 5

月9日

1,

500.00

16,

900.00

20,

000.00

3,

100.00

3.88% 注6

润

达

医

疗

青 岛 益

信

100.00% 48.11% 6,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

2025 年 5

月14日

300.00 6,300.00

15,

000.00

8,

700.00

1.45%

润

达

医

疗

惠 中 医

疗

100.00% 34.67%

12,

285.00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2025 年 5

月6日

499.00

12,

784.00

15,

000.00

2,

216.00

2.94%

润

达

医

疗

合 肥 三

立

65.00% 62.22% 9,420.00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2025 年 5

月22日

480.00 9,900.00

10,

000.00

100.00 2.27% 注5

润

达

医

疗

云 南 康

泰

81.6327

%

50.89% 2,745.09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东进

支行

2025 年 5

月13日

310.00 3,055.09 5,000.00

1,

944.91

0.70% 注3

润

达

医

疗

济 南 润

达

70.00% 61.19% 6,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

2025 年 5

月22日

4,

000.00

11,

000.00

14,

000.00

3,

000.00

2.53%

注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

2025 年 5

月30日

1,

000.00

注4

注1：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

公司；

注3：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18.3673%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6： 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的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 公司实际承担

57%的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皓章大厦1幢1506室-2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366,553 311,077 55,477 209,652 -2,358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371,113 315,400 55,713 44,605 236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润达医疗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简称“润达供应链杭州”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D472LE6N

成立时间：2023年11月3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岳帅桥10号1幢223室

法定代表人：王颖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7,433 5,653 1,780 17,577 1,380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9,865 7,465 2,399 6,576 619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浙江中鼎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鼎达科”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D2UL812G

成立时间：2023年11月6日

公司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皓章大厦1幢1504室-6

法定代表人：周海燕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3,425 2,269 1,156 3,714 656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6,674 5,033 1,641 2,020 485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52658740E

成立时间：2010年3月22日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08号西溪壹号创意商务中心9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华兵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

为：杭州丹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彭华兵25%、申屠金胜7%、孙波

1%。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56,321 30,038 26,283 51,919 2,695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51,862 28,556 23,306 9,791 23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年6月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65,838 31,554 34,284 61,105 1,764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66,279 31,885 34,394 13,951 110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2月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49,642 16,545 33,097 19,623 6,620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51,662 17,911 33,752 3,096 655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

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

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30,258 20,061 10,197 15,730 91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25,373 15,787 9,586 1,437 -611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5326.08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1.632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

别为：马俊生10.2041%、王萍8.1633%。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16,178 8,746 7,431 16,142 619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15,447 7,862 7,585 3,805 154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

为：杨红30.59%、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36,446 20,518 15,927 30,233 1,303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36,479 20,447 16,031 5,925 104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

为：钱学庆40%、胡雄敏5%、许啸龙4%。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49,388 42,446 6,943 32,240 208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49,520 44,058 5,462 4,511 -1,481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1、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惠中诊断”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989040167

成立时间：2007年2月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皓章大厦1幢1505室-17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73,852 64,507 9,345 21,343 -6,064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71,604 64,325 7,279 4,176 -2,066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2、上海润医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润医”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7GG5T

成立时间：2016年2月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三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润达榕嘉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51%股

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8,244 6,360 1,883 6,829 89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8,443 6,534 1,909 1,464 26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3、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718078X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11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87-1号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505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悦昇达（济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

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33,136 20,012 13,124 19,017 31

2025年1-3月/

2025年3月31日

33,612 20,567 13,045 2,486 -79

注：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保人 银行

担保本金

金额（万

元）

贷款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杭州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17,

000.00

半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

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2 惠中诊断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拱墅支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3 济南润达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4 杭州润达

杭州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丁桥

支行

9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

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

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5 中鼎达科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500.00 三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

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

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为三年。

6

润达供应

链杭州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1,900.00 三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7 云南康泰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东进支行

31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8 合肥润达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杨红

女士、汪硕先

生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9 惠中医疗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499.00

十三

个月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10 杭州怡丹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市开元支行

1,5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人民币

玖仟伍佰万元整。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

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 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

被担保主债权的，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

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

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11 青岛益信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300.00 半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

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

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

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12 合肥三立

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480.00 一年

由公司、龚玉

英女士、候忠

先生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

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13 润达榕嘉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909.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公司和北京银行同意本合同所列的公司关联企

业可以作为申请人， 按本合同的约定使用本合

同项下的授信额度， 上述关联企业使用授信额

度时视同本合同的当事人， 并就与其有关的具

体业务， 与公司共同连带地承担本合同项下公

司一方以及具体业务合同下申请人一方的承

诺、保证、义务与责任；此外，公司就上述每一申

请人在每一具体业务合同下和本合同项下的全

部债务向北京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申请人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14 润达榕嘉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7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

所有债务本金、利息、手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它应付款

项； 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

生的所有费用； 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15 上海润医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闸北支行

700.00

三个

月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

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

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16 杭州润达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2,170.00 半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

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

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17 济南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4,

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 包括主债

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18.3673%的股权

质押给公司；（2） 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合

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

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

公司；（6）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的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7%的担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

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其中杭州润达、润达供应链杭州、中鼎达科、润达榕嘉、惠

中诊断、上海润医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

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

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

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

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

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

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12,100.00万元，（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422,100.00万元， 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

保 9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15,912.92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为72.55%， 无逾期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2,

1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15,912.92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为72.55%，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88788� � � � � �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5月6日，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刘建德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1666� � � � � � �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0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5亿元~10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96,171,34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3.89%

累计已回购金额 941,690,562.44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8.26元/股~1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36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平煤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

次回购公司股份，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本次已累计回购股份96,171,34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3.89%，购买的最高价为10.70元/股、最低价为8.2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41,690,

562.4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2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1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583,804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9%

累计已回购金额 11,053,461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03元/股~3.1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9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93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本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5-011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5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5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的数量为3,583,80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9%，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人民币3.14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3.0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1,053,461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099� � � � � � � �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1，由董事长暨实控人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10日~2026年4月9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2.2289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720%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04.9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6.84元/股~70.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121.58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26）以及2025年4月

1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72.22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72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0.50元/

股，最低价为66.8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5,004.92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

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082� � � � �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5-036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5

年5月30日，2025年6月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1.6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

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问询函及回复。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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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中天火箭，股票代

码：003009）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5年5月30日、2025年6月3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